
檢
視
兒
童
福
利
法
對
兒
童
保
護
適
用
分
析
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過
程
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在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經
政
府
公
布
之
後
，
歷
經
二
十
載
社
會
之
變
遷

，
以
及
整
個
大
環
境
和
見
童
需
要
的
改
變
，
均
未
曾
修
改
過
，
使
得
用
意
至
佳
的
見
童
福

利
法
漸
漸
與
時
代
脫
節
，
不
再
符
合
兒
童
需
要
，
更
談
不
上
是
保
護
兒
童
權
益
的
護
身
符

了
。
十
幾
年
來
，
許
多
見
童
福
利
的
工
作
者
、
學
者
和
專
家
等
皆
呼
籲
政
府
從
事
修
法
的

工
作
，
但
均
未
得
要
領
，
一
再
延
容
;
直
到
民
團
七
十
六
年
，
中
華
見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鑒

於
見
童
受
虐
待
事
件
時
有
所
聞
，
令
人
憂
心
;
為
了
進
一
步
瞭
解
真
可
靠
的
數
據
，
乃
透

過
所
屬
的
二
十
二
個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及
一
所
育
幼
院
，
從
報
章
雜
誌
收
集
有
關
見
章
被
虐

待
事
件
。
未
料
，
在
短
短
半
年
之
內
(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七
月
至
十
二
月
止
)
，
竟
有
六
八

二
件
之
多
的
見
童
被
虐
待
和
疏
忽
的
個
案
，
這
不
但
已
影
響
到
見
童
權
利
，
更
威
脅
兒
童

的
生
存
權
，
嚴
重
的
情
況
可
想
而
知
。

台
北
市
政
府
社
會
局
也
意
識
到
見
童
保
護
工
作
的
迫
切
性
，
與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
金
會
，
全
國
二
十
三
個
家
庭
扶
助
中
心
，
分
別
規畫
了
見
童
保
護
專
案
，
並
成
立
兒
童
保

郭
耀
東
(
台
北
家
扶
中
心
主
任
)

護
專
線
、
兒
童
保
護
委
員
會
，
以
從
事
保
護
見
童
的
輔
導
工
作
。
而
在
輔
導
的
過
程
中
，

卻
發
現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內
容
與
實
際
處
理
個
案
所
需
無
法
配
合
，
造
成
兒
童
保
護
的
工
作

者
許
多
的
無
奈
和
無
力
感
，
因
此
修
法
的
聲
浪
，
源
源
不
絕
!
對
於
來
自
民
間
和
地
方
政

府
的
反
應
，
迫
使
內
政
部
也
不
得
不
加
快
腳
步
，
積
極
地
結
合
一
些
學
者
專
家
以
從
事
修

法
工
作
。
在
此
時
，
民
間
一
些
團
體
亦
深
覺
修
法
工
作
事
關
重
大
，
乃
發
起
由
民
間
修
訂

「
見
童
福
利
法
」
的
活
動

。
最
後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九
年
底
，
自
立
委
林
志
嘉
出
面
整
合
民

間
各
關
心
見
童
工
作
的
團
體
和
機
構
，
組
織
一
頗
具
規
模
的
修
法
團
體
，
結
合
了
實
務
界

、
法
律
界
和
學
術
界

，
以
分
工
合
作
的
方
式
逐
條
修
訂
兒
童
福
利
法
。
歷
經
三
個
月
二
十

一
次
的
修
法
會
議
，
終
於
在
八
十
年
三
月
間
提
出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案
，
並
透
過
一
百
多

位
立
法
委
員
的
連
署
後
，
直
接
送
交
立
法
院
審
議
。
除
此
之
外
，
尚
有
兩
個
修
法
版
本

•• 

一
是
由
台
北
律
師
公
會
所
提
出
，
一
一
則
是
由
內
政
部
呈
行
政
院
再
轉
至
立
法
院
;
如
此
一

來
，
實
際
送
交
立
法
院
審
議

「
見
童
福
利
法
」
共
有
三
個
版
本
，
而
最
終
審
議
時
，
以
「

林
志
嘉
」
版
本
為
修
法
之
依
據
。

當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一
讀
通
過
後
，
由
於
立
法
院
議
事
效
率
不
彰
，
再
加
上
所
謂
重

大
法
案
的
插
隊
，
使
得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二
讀
、
三
讀
顯
得
遙
遙
無
期
，
令
人
焦
急
。
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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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
八
十
一
年
十
一
月
四
日
，
在
中
華
兒
童
福
利
基
金
會
所
舉
辦
二O
八
五
(
諧
音
見
童
保

護
)
發
表
會
上
，
由
董
事
長
吳
靜
吉
博
士
發
起
十
萬
人
黨
名
活
動
，
促
請
立
法
院
重
視
兒

童
福
利
法
，
並
呼
籲
:
在
立
法
院
最
後
一
個
會
期
完
成
見
福
法
三
讀
的
法
定
程
序
。
該
項

連
署
共
獲
得
台
灣
各
地
民
眾
十
四
萬
零
捌
佰
玖
拾
伍
人
的
黨
名
支
持
。
在
各
界
的
懇
切
期

盼
下
，
立
法
院
終
於
在
民
國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十
六
日
及
十
八
日
挑
燈
被
戰
，
完
成
三
讀
的

法
定
程
序
，
並
於
同
年
二
月
五
日
經
總
統
公
布
後
實
施
。
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在
修
訂
的
過
程
中
，
雖
幾
經
波
折
、
有
驚
無
險
地
完
成
了
法
定
程

序
，
但
其
中
並
非
完
美
無
缺
。
令
人
較
為
遺
憾
的
是
在
一
讀
就
被
刪
除
的
兩
項
條
文.. 

一

則
是
按
人
口
的
比
例
設
置
兒
童
福
利
的
工
作
員
;
二
則
是
依
照
社
會
福
利
經
費
編
列
預
算

，
在
地
方
不
得
少
於
百
分
之
十
，
在
中
央
不
得
少
於
巨
分
之
五
。
此
二
項
條
文
，
能
使
得

見
童
福
利
法
在
有
「
人
」
有
「
錢
」
的
情
況
下
，
更
易
於
推
動
及
落
實
。
但
卻
不
幸
在
一

讀
時
就
被
刪
除
，
令
許
多
關
心
及
推
動
兒
童
工
作
的
人
，
深
感
惋
惜
!

→
了
兒
童
福
利
法
創
舉

付
修
法
的
版
本
，
完
全
是
由
民
聞
自
發
性
修
訂
完
成
，
並
未
透
過
行
政
體
系
送
達
立

法
院
，
所
謂
「
民
間
版
本
」
的
法
案
。

叫
版
本
完
成
後
，
經
由
朝
野
立
法
委
員
連
署
高
達
一

O
五
名
，
創
下
法
案
連
署
之
最

高
記
錄
，
可
見
兒
童
福
利
法
不
帶
有
任
何
政
治
色
彩
。

臼
民
眾
重
視
見
童
福
利
法
，
計
有
十
四
萬
零
捌
佰
玖
拾
伍
人
簽
名
支
持
兒
童
福
利
法

三
讀
通
過
，
創
下
法
案
簽
名
人
數
的
紀
錄
。

倒
版
本
最
多
，
計
有
四
種
版
本
:
林
志
嘉
版
本
、
政
府
版
本
和
台
北
市
律
師
公
會
版

本
，
再
加
上
一
讀
後
家
長
智
障
總
會
所
提
出
的
版
本
。

因
修
法
的
人
數
最
多
，
涵
蓋
的
層
面
最
廣
，
包
括
民
意
代
表
、
政
府
社
政
人
員
、
律

師
、
法
官
、
學
者
、
醫
師
及
實
務
工
作
者
..
•••• 

等
。

的
「
讀
」
與
「
讀
」
之
間
，
創
下
最
短
的
時
間
，
二
讀
與
三
讀
僅
兩
天
的
時
間
，
速

度
之
快
，
嘆
為
觀
止
。

的
三
讀
是
在
深
褪
和
凌
晨
間
完
成
，
立
委
們
馬
拉
松
式
的
長
時
間
審
理
法
案
、
精
神

可
嘉
，
也
創
下
在
凌
晨
完
成
法
案
的
紀
錄
。
為
避
免
延
至
下
屆
立
委
重
新
來
過
，
此
屆
立

委
善
盡
在
任
的
職
責
，
挑
燈
惜
代
審
，
實
有
其
正
當
之
理
由
。

三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屬
性

H
主
動
性.• 

一
般
法
案
都
是
比
較
被
動
，
被
觸
及
到
才
引
用
法
源
，
但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則
是
主

動
、
積
極
為
見
童
提
供
服
務
和
福
利
，
主
動
保
護
兒
童
並
爭
取
權
益
。

的H積
極
性•. 

法
一
通
過
後
，
無
論
政
府
或
民
間
皆
依
據
法
源
，
展
開
各
種
與
兒
童
有
關
之
工
作
，

如
實
施
細
則
、
出
生
通
報
、
孕
婦
優
先
福
利
、
界
定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、
責
任
報
告
制

、
遲
緩
兒
童
通
報
系
統...... 

等
等
，
均
採
取
積
極
運
作
。

目
強
制
性
﹒
.

政
府
可
依
法
強
制
執
行
有
關
規
定
，
以
確
保
見
童
的
福
祉
，
大
眾
也
可
以
依
法
要
求

政
府
予
以
協
助
。
如
無
力
撫
養
子
女
時
，
可
要
求
政
府
給
予
協
助
，
政
府
不
可
推
語
搪
塞

倒
可
行
性.. 

每
條
條
文
在
修
訂
時
，
均
斟
酌
及
反
覆
研
討
其
實
施
的
可
能
性
，
窒
礙
難
行
的
部
分

皆
已
剔
除
，
以
免
重
蹈
覆
轍
，
徒
有
其
法
。

伺
嚇
阻
性
.. 

干
犯
了
兒
福
法
，
罰
金
最
低
句
罰
一
干
元
，
最
高
則
達
五
十
萬
元
;
刑
罰
則
可
處
一

年
以
下
有
期
徒
刑
、
加
重
其
刑
責
二
分
之
一
;
並
有
公
布
家
長
姓
名
、
施
予
親
職
教
育
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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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，
其
處
罰
可
謂
不
輕
，
應
有
嚇
阻
之
作
用
。

的
保
護
性
﹒
.

對
不
幸
、
受
虐
、
殘
障
、
失
蹤
、
未
出
生
、
收
養
等
見
童
，
皆
明
訂
各
種
保
護
措
施

，
使
見
童
在
成
長
的
過
程
中
，
得
以
獲
得
較
為
妥
善
的
照
顧
。

的
福
利
性•• 

「
應
以
兒
童
之
最
佳
利
益
為
優
先
考
慮
」
和
「
兒
童
及
孕
婦
應
優
先
獲
得
照
顧
」
在

法
中
皆
有
明
文
規
定
，
並
為
兒
童
辦
理
托
見
所
、
見
童
樂
園
、
見
童
福
利
中
心

、

見
童
康

樂
中
心
、
兒
童
諮
詢
中
心
、
兒
童
醫
院
及
圖
書
館
，
都
是
在
為
兒
童
提
供
各
項
福
利
措
施

。

的
宣
示
性.. 

「
天
下
沒
有
不
是
的
父
母
」
、
「
棒
下
出
孝
子
」
、
「
兒
童
是
私
產
」
、
「
不
打
不

成
器
」
等
傳
統
觀
念
，
未
必
正
確
，
唯
有
透
過
適
當
的
管
教
，
善
盡
父
母
養
育
之
責
，
提

供
良
好
的
成
長
環
境
，
讓
兒
童
的
身
心
正
常
發
展
，
將
來
成
為
社
會
的
菁
英

、

國
家
的
棟

蝶
，
蔚
為
國
用
，
而
非
只
是
私
產
。

四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基
本
精
神

的
應
以
見
童
最
佳
利
益
優
先
考
慮
，
有
關
見
童
之
保
護
與
救
助
應
優
先
受
理
(
第
四

條
)
。叫

見
童
之
權
益
受
到
不
法
侵
害
時
，
政
府
應
予
適
當
之
協
助
和
保
護
(
第
五
條
)
。

門
口
司
法
、
教
育
、
衛
生
、
交
通
、
醫
療
等
相
關
單
位
，
應
全
力
配
合
之
(
第
六
條
、

二
十
一
條
)五

、
兒
童
福
利
法
修
正
要
點

村
建
立
見
輩
出
生
的
通
報
系
統
﹒
.

見
童
出
生
後
，
由
接
生
人
向
戶
政
和
衛
生
相
關
通
報
，
以
正
確
掌
握
見
童
之
人
口
數

，
同
時
現
定
得
為
殘
障
見
童
建
立
指
紋
資
料
，
以
便
日
後
的
追
蹤
及
治
療
(
第
二
條
)
。

H
H兒
童
優
先.. 

「
處
理
兒
童
相
關
事
務
時
，
應
以
見
童
之
最
佳
利
益
為
優
先
考
慮
」
及
「
有
關
兒
童

保
護
與
救
助
應
優
先
受
理
」
'
同
時
其
權
益
受
到
侵
害
時
，
政
府
應
給
予
適
當
的
協
助
和

保
護
，
並
規
定
政
府
應
主
動
和
積
極
地
保
護
見
童
的
權
益
(
第
四、
五
條
)
。

目
增
設
見
童
局
.. 

在
中
央
明
文
規
定
設
立
見
童
局
，
意
在
擴
大
編
制
，
並
由
中
央
專
賣
單
位
統
籌
規
畫

兒
童
福
利
有
關
事
項
，
同
時
協
調
司
法
、
教
育
和
衛
生
等
相
關
單
位
全
力
配
合
，
因
兒
童

工
作
實
乃
一
跨
部
會
的
業
務
(
第
六
條
)

開
增
列
中
央
職
掌
見
童
福
利
法
令
之
宣
導
及
推
廣
﹒
.

以
促
進
社
會
大
眾
對
兒
童
福
利
法
的
認
識
﹒
，
同
時
也
增
列
兒
童
母
語
及
其
文
化
教
育

，
以
尊
重
少
數
民
族
並
延
續
其
文
化
傳
統
(
第
七
條
)
。

國
見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訓
練
﹒
.

省
市
主
管
機
關
掌
理
的
事
項
中
，
增
加
了
見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訓
練
，
以
提
昇
見

童
工
作
者
的
素
質
及
專
業
技
巧
，
使
服
務
品
質
提
高
;
並
明
訂
寄
養
家
庭
之
標
、
準
和
親
職

教
育
的
規
畫
和
辦
理
(
第
八
條
)
。

制
訂
定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資
格
﹒
.

明
確
訂
定
兒
童
福
利
專
業
人
員
之
資
格
，
使
見
童
福
利
之
工
作
者
，
真
有
法
定
地
位

和
一
定
的
水
準
(
第
十
一
條
)
。

的
兒
童
福
利
的
經
費
除
各
級
政
府
編
列
年
度
預
算
外
，
並
增
加
私
人
或
團
體
捐
贈
和

成
立
見
童
福
利
基
金
的
專
款
。
如
此
一
來
，
兒
童
福
利
的
經
費
來
源
將
更
為
寬
廣
，
對
原

本
偏
低
的
見
童
福
利
預
算
，
不
無
小
補
(
第
十
二
條
)
。

的
建
立
特
殊
兒
童
通
報
系
統
﹒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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規
定
縣
市
政
府
，
對
特
殊
見
童
建
立
通
報
系
統
並
提
早
療
育
;
對
早
產
兒
和
重
病
兒

童
提
供
醫
療
費
用
補
助
，
以
減
輕
低
收
入
戶
之
負
擔
，
使
見
童
獲
得
適
當
的
醫
療
，
以
保

障
見
章
之
健
康
(
第
十
三
條
)
。

的
對
於
兒
童
緊
急
保
護
和
安
置
的
規
範
﹒
.

對
於
兒
童
緊
急
保
護
和
安
置
，
有
明
確
且
可
行
的
規
範
'
如
仙
親
權
或
監
護
權
之
轉

移
;
ω
見
童
不
接
受
訪
問
、
偵
訊
或
身
體
檢
查
等
;
仙
原
監
護
人
探
視
兒
童
之
規
定
;
仙

安
置
時
間
的
規
定
;
以
及
叫
終
止
安
置
的
規
定
。
最
近
(
本
年
二
月

二
十
七
日
)
在
高
雄

縣
發
生
一
名
囡
患
有
先
天
性
心
臟
病
的
見
童
張
靜
，
遭
父
母
遺
棄
，
就
是
依
據
此
條
法
規

，
經
法
院
判
決
得
將
其
監
護
權
轉
給
縣
政
府
的
案
例
(
第
十
五
、
十
六
條
)
。

的
政
府
照
顧
兒
童
的
責
任
﹒
.

兒
童
家
庭
遭
遇
重
大
變
故
，
無
法
過
正
常
生
活
時
，
父
母
有
權
向
政
府
要
求
安
置
或

輔
導
，
使
政
府
轉
變
為
負
責
任
的
政
府
，
有
照
顧
見
童
的
義
務
，
依
法
政
府
不
得
推
辭
(

第
十
七
條
)
。

開
責
任
報
告
制•• 

見
童
遭
到
傷
害
時
，
與
兒
童
工
作
有
關
之
人
員
如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工
員
、
心
理
工

作
者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保
育
人
員
、
警
察
、
司
法
人
員

•.
.... 

等
等
，
均
負
有
報
告
的
責
任
，

否
則
將
遭
受
處
罰
。
對
見
童
的
保
護
工
作
，
有
積
極
的
意
義
(
第
十
八
條
)
。

開
見
童
個
案
資
料
﹒
.

建
立
見
童
的
個
案
資
料
，
並
應
予
保
密
，
使
兒
童
的
隱
私
不
致
於
曝
光
，
以
確
保
兒

童
個
人
的
權
利
(
第
十
九
條
)
。

崗
鼓
勵
公
民
營
機
構
設
置
育
嬰
室
、
托
見
所
等•• 

現
行
的
辦
法
中
，
僅
有
托
兒
所
設
置
辦
法
和
幼
稚
教
育
法
，
做
為
規
範
學
齡
前
見
童

的
教
保
工
作
。
但
其
規
定
甚
為
嚴
苛
，
並
強
調
大
型
的
經
營
，
使
得
街
坊
間
的
托
嬰
中
心

無
心
，
向
政
府
申
請
立
案
，
淪
為
黑
牌
;
而
在
本
法
中
，
列
入
育
嬰
的
規
定
，
對
於
從
事
托

嬰
中
心
和
家
庭
保
母
的
人
，
無
異
為
一
大
福
音
，
使
他
們
得
以
重
見
光
明
，
能
有
合
法
的

經
營
，
對
嬰
幼
見
的
安
全
保
障
更
為
具
體
化
(
第
二
十
條
)
。

圖
對
孕
婦
的
福
利
﹒
.

明
確
規
定
必
讀
擬
定
優
先
照
顧
之
辦
法
，
以
嘉
惠
巳
懷
孕
之
婦
女
，
並
明
禁
懷
孕
之

婦
女
吸
菸
、
關
酒
、
嚼
檳
榔
、
吸
食
或
施
打
迷
藥
、
麻
醉
藥
品
或
有
害
胎
兒
發
育
之
行
為

，
以
保
護
胎
見
之
安
全
(
第
一
二
、
三
十
二
條
)
。

崗
福
利
機
構
方
面•• 

增
列
見
童
福
利
中
心
、
見
童
心
理
及
其
家
庭
諮
詢
中
心
，
見
童
緊
急
庇
護
所
和
發
展

遲
緩
兒
童
早
期
療
育
中
心
等
，
為
兒
童
提
供
多
元
化
的
福
利
服
務
，
並
以
專
業
人
員
來
辦

理
，
以
符
合
現
階
段
的
見
童
需
求
(
第
二
十
二
、
二
十
三
條
)
。

關
兒
童
保
護
措
施
﹒
.

見
童
的
保
護
措
施
方
面
，
增
列
了
五
條
條
文
，
對
見
的
保
護
工
作
更
周
延
且
符
合
時

宜
。
如
遺
棄
、
用
各
種
方
法
對
見
童
猿
褻
或
姦
淫
、
供
給
見
童
毒
品
、
刀
槍
或
危
險
物
品

，
攝
製
猿
褻
或
暴
力
的
影
片
、
帶
見
童
進
不
正
當
的
場
所
等
，
這
些
規
定
，
便
使
為
人
父

母
的
不
得
不
謹
慎
，
否
則
稍
有
不
注
意
可
能
就
觸
犯
了
法
律
。
舉
例
來
說
，
帶
孩
子
到
戲

院
看
限
制
級
的
電
影
、
家
裡
的
色
情
錄
影
帶
和
書
籍
，
街
坊
間
所
出
售
「
幼
齒
」
的
色
情

帶
子
，
均
連
反
法
律
(
第
二
十
六
、
三
十
一
、
三
十
三
條
)
。

偏
見
童
收
養
.. 

兒
童
收
養
方
面
，
除
收
養
的
法
定
程
序
，
上
有
清
楚
規
定
外
，
還
強
調
應
以
見
童
最

佳
利
益
為
前
導
，
也
考
慮
到
尊
重
見
童
的
意
願
和
收
養
的
適
應
期
，
充
分
表
現
出
對
兒
童

人
權
的
重
視
(
第
二
十
七
、
二
十
八
條
)
。

肉
六
歲
以
下
見
童
的
照
顧
問
題
:

六
歲
以
下
或
需
要
特
別
看
護
之
見
童
，
不
得
使
其
獨
處
或
由
不
適
當
之
人
代
為
照
顧

。
這
項
規
定
增
加
了
父
母
不
少
的
責
任
，
也
造
成
父
母
心
理
上
極
大
的
壓
力
。
例
如

•• 

媽

媽
買
菜
、
孩
子
生
病
、
外
出
辦
事
、
把
孩
子
留
在
車
內
或
是
把
孩
子
交
由
不
適
當
的
保
母

照
顧.••.•• 

等
，
均
抵
觸
法
條
，
是
一
般
人
最
容
易
違
反
的
。
此
法
的
立
意
雖
佳
，
但
執
行 -153一月三年三十八國民華中



起
來
就
不
那
麼
容
易
了
。
我
們
殷
切
盼
望
政
府
在
執
行
時
，
能
夠
從
宜
導
工
作
開
始
著
手

，
以
漸
進
的
方
式
為
宜
。
最
重
要
的
是
應
積
極
規
畫
臨
時
托
育
的
場
所
，
使
它
普
及
化
，

讓
父
母
有
處
可
寄
托
兒
童
;
同
時
也
應
加
強
保
母
的
訓
練
工
作
，
使
他
們
得
以
成
為
稱
職

的
保
母
，
以
免
父
母
因
誤
觸
法
網
而
使
兒
童
無
法
得
到
適
當
的
照
顧
，
侵
犯
了
見
童
應
有

的
權
利
(
第
三
十
四
條
)
。

開
見
童
受
傷
害
之
保
護
工
作

見
童
受
到
傷
害
時
，
法
條
中
亦
有
明
確
的
規
定:
ω
得
通
知
主
管
機
構
、
警
察
機
關

或
見
童
福
利
機
構
;
例
報
告
時
間
不
得
超
過
二
十
四
小
時
，
接
獲
通
知
後
，
處
理
時
不
得

超
過
二
十
四
小
時
，
並
於
四
日
內
向
其
所
屬
主
管
單
位
提
出
報
告
;
叫
相
關
之
機
構
或
單

位
在
進
行
訪
問
、
調
查
時
，
見
童
的
家
長
、
家
屬
、
師
長
、
雇
主
及
醫
護
等
有
關
人
員
，

應
配
合
並
提
供
相
關
資
料
，
使
保
護
見
童
的
工
作
真
能
落
實
在
見
童
的
需
要
上
;
而
明
確

的
訂
定
時
限
及
兒
童
相
關
人
員
之
職
責
，
更
免
除
了
舊
法
模
稜
兩
可
，
叫
人
無
所
適
從
之

弊
病
。制

輔
導
雛
妓
之
工
作
﹒
.

發
現
見
童
有
賣
淫
行
為
時
，
主
管
機
關
可
將
其
安
置
於
適
當
場
所
，
輔
導
二
週
至
一

個
月
，
有
必
要
時
可
施
予
六
個
月
之
輔
導
教
育
，
並
可
延
長
，
總
計
以
三
年
為
限
。
如
此

不
算
短
的
輔
、
導
期
間
，
得
以
讓
輔
導
員
有
充
裕
的
時
間
來
協
助
雛
妓
從
良
;
如
患
有
性
病

，
還
可
獲
得
免
費
強
制
治
療
，
以
保
障
其
健
康
(
第
三
十
五
、
三
十
六
、
三
十
七
條
)
。

開
「
罰
則
」
在
新
法
中
也
加
重
許
多.. 

新
的
兒
福
法
中
，
罰
則
也
加
重
許
多•• 

仙
罰
款
從
一
千
元
到
五
十
萬
元

;
ω
公
布
姓

名
;
叫
施
予
親
職
教
育
四
小
時
;
仙
處
一
年
以
下
之
有
期
徒
刑
;
叫
不
良
場
所
的
停
辦
、

停
業
、
歇
業
或
解
散
等
;
川
附
加
重
知
法
而
犯
法
者
，
頗
具
嚇
阻
之
功
效
。

〈
個
案
一
〉

﹒
個
案
類
型.. 

疏
忽

﹒
資
料
來
源.. 

聯
合
晚
報
(
八
十
二
年
元
月
二
日
)

﹒
報
紙
標
題•• 

小
小
賣
花
女
，
悽
悽
童
工
淚
，
狼
心
父
送
她
寄
住
婦
人
家
，
通
宵
賣
花
供

父
享
用
，
叔
叔
看
不
過
去
而
報
響
。

﹒
案
主.. 

林
姓
女
童
，
國
小
四
年
級

﹒
個
案
歷
史
:
案
主
父
母
失
和
，
未
能
全
心
全
意
照
顧
案
主
，
三
年
前
將
她
送
到
潛
姓
婦

女
家
，
買
花
賺
錢
供
父
花
用
。
賣
花
時
間
從
晚
上
到
隔
日
凌
晨
才
回
家
，
其
賣
花
地
點

包
括
只
叫
〈
、
酒
店
等
等
風
化
場
所
，
後
來
經
案
主
叔
叔
，
向
警
局
報
案
。

﹒
違
反
兒
福
法
條
文.. 

l

第
十
五
條
第
一
款
:
兒
童
未
受
適
當
之
養
育
或
照
顧
。

2
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三
款
:
利
用
見
童
從
事
危
害
健
康

...... 

之
行
為
。

3
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七
款
:
剝
奪
或
妨
礙
見
童
接
受
國
民
教
育
之
機
會
...... 

。

4
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十
三
款
:
帶
領
或
誘
使
兒
童
進
入
有
礙
其
身
心
健
康
之
場
所
。

5

第
三
十
三
條.. 
父
母...... 

應
禁
止
見
童
出
入
酒
店
、
酒
吧
、...... 

之
場
所
。

﹒
罰
則•. 

l

第
四
十
四
條
........ 

連
反
第
二
十
六
條
....•• 

，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
下
罰
鐘
，
並
公
告
其
姓
名
。

2

第
四
十
六
條
:
雇
用
或
請
迫
兒
童
在
第
三
十
三
條
第
一
項
場
所
或..•••• 

者
，
處
新
台

幣
三
萬
元
以
上
三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握
，
並
公
告
其
姓
名
o

a

第
四
十
八
條.. 

父
母..
•..• 

等
實
際
照
顧
見
童
之
人
，
違
反
第
二
十
六
條
、
第
三
十
三

條...... 

，
主
管
機
關
應
令
其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。

〈
個
案
二
〉

﹒
個
案
類
型.. 

兒
童
虐
待

﹒
資
料
來
源•. 

聯
合
報
(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二
十
三
日
)

六
、
兒
童
個
案
適
法
解
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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﹒
報
紙
標
題•. 

爸
爸
強
迫
幼
子
吸
膠
'
剝
奪
監
護
權

﹒
案
主•. 

小
霖
，
五
歲
男
孩
;
小
輝
，
六
歲
男
孩

﹒
個
案
歷
史
:
小
霖
生
長
在
一
破
碎
家
庭
，
父
母
因
經
吵
架
而
離
婚
，
其
父
帶
著
他
和
他

的
哥
姊
離
鄉
來
到
台
北
。
父
親
不
但
沒
有
工
作
，
每
天
在
家
裡
吸
食
強
力
膠
'
吸
膠
後

亂
叫
亂
跳
，
還
強
迫
案
主
吸
食
，
不
從
就
打
他
們
，
他
們
吸
服
後
覺
得
昏
昏
沈
沈
'
腦

子
一
片
空
白
。
後
經
小
輝
的
老
師
發
覺
，
向
社
工
人
員
舉
發
。

﹒
違
反
見
福
法
條
文
﹒
-

l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十
一
款•• 

供
應
兒
童
毒
藥
、
毒
品
、
麻
醉
藥...

..

. 
或
其
他
危
險
物
品

2
第
三
十
一
條
:
父
母
j
i
-
-
-應
禁
止
兒
童

••.... 

吸
食
或
施
打
迷
幻
藥
....•. 

任
何
人
均

不
得
供
應
前
項
之
物
質
予
見
童
。

﹒
罰
則•• 

通
報
制
度

l

第
十
八
條
:
醫
師
、
護
士
、
社
會
工
作
員
、
臨
床
心
理
工
作
者
、
教
育
人
員
、
保
育

人
員
、
警
察
、
司
法
人
員
及
其
他
執
行
兒
童
福
利
業
務
人
員
，
知
悉
見
童
有
第
十
五

條
第
一
項
及
第
二
十
六
條
各
款
情
形
或
遭
受
其
他
傷
害
情
事
者
，
應
於
二
十
四
小
時

內
向
當
地
主
管
機
關
報
告
。

2

第
四
十
九
條
:
違
反
第
十
八
條
規
定
者
，
處
新
台
幣
六
千
元
以
上
三
萬
元
以
下
罰
鍍

〈
個
案
三
〉

﹒
個
案
頡
型.• 

見
童
生
虐
待

﹒
資
料
來
源.. 

自
由
時
報
(
八
十
二
年
八
月
五
日
)

﹒
報
紙
標
題.. 

報
復
下
堂
妻
，
涉
嫌
強
暴
親
生
女
，
父
親
連
續
逞
獸
慾
'
女
兒
求
助
母
親

將
之
送
辦
。

﹒
案
主.. 

林
童
，
十
二
歲
，
女

﹒
個
案
歷
史•• 

案
父
二
十
歲
就
結
婚
，
因
妻
子
有
外
遇
，
讓
他
十
分
難
堪
，
為
此
會
數
次

企
圖
自
殺
，
來
挽
回
婚
姻
，
但
無
效
而
離
婚
。
又
加
上
失
業
在
家
，
為
了
報
復
前
妻
，

從
四
月
起
，
連
續
強
暴
案
主
，
並
恐
嚇
案
主
不
得
張
揚
。
案
主
受
不
了
案
父
之
暴
力
和

凌
虐
，
向
案
母
求
助
。

﹒
連
反
兒
福
法
條
文
﹒
-

l
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二
款
身
心
廢
待
，
第
十
款
強
迫
、
引
誘
、
容
留
、
容
認
或
媒
介
兒
童

為
提
褻
行
為
或
姦
淫
。

﹒
罰
則.. 

l

第
四
十
條
........ 
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宣
告
停
止
親
權
或
監
護
權
，
另
行
選
定
監
護
人
。

2

第
四
十
四
條••...... 

違
反
第
二
十
六
條...... 
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下

罰
鈕
，
共
公
布
其
姓
名
。

3

第
四
十
八
條••••..

.. 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。

﹒
附
則
:
嫖
雛
妓
之
罰
則

第
四
十
六
條
第
二
款.. 

與
從
事
賣
淫
或
營
業
性
提
褻
行
為
之
見
童
為
性
交
易
者
，
處
新

台
幣
三
萬
元
以
上
十
萬
元
以
下
罰
搓
，

並
公
告
其
姓
名
。

〈
個
案
四
〉

﹒
個
案
類
型.. 

見
童
失
學
和
變
故
家
庭

﹒
資
料
來
源
:
自
由
時
報
(八
十
二
年
四
月
二
十
三
日
)

﹒
報
紙
標
題.• 

園
中
小
學
，
去
年
共
八
、
一
一
一
人
綴
學
，
據
統
計
家
庭
因
素
休
學
人
數

最
多
，
其
次
是
因
學
業
成
績
不
佳
。

﹒
報
導
內
容
:
教
育
部
公
布
八
十
一
學
年
度
園
中
、
圓
小
中
途綴
學
學
生
，
人
數
計
八
、

斗
三
人
，
其
中
一
、
四
七
一
人
經
輔
導
成
功
返
校
。
其
綴
學
原
因
，
以
家
庭
因
素
居

多
，
包
括
夫
妻
不
合
、
離
異
或
家
庭
遭
遇
重
大
變
故
等
，
值
得
注
意
。
男
有
八

O
九
人

去
向
不
明
，
國
小
佔
二
四
九
人
，
並
有
九
一
九
人
因
出
國
而
綴
學
。

﹒
連
反
兒
福
法
條
文.. 

l

第
十
三
條
第
四
款.. 

對
於
無
力
撫
育
未
滿
十
二
歲
之
子
女
者
，
予
以
家
庭
生
活
扶
助 -155一月三年三十八國氏華中



或
醫
療
補
助
。

2
第
十
七
條
第
一
項.. 

兒
童
因
家
庭
發
生
重
大
變
故
，
致
無
法
正
常
生
活
於
其
家
庭
者

，
其
父
母
、
養
父
母
、
監
護
人
、
利
害
關
係
人
或
兒
童
福
利
機
構
，
得
申
請
當
地
主

管
機
關
安
置
或
輔
助
。

3

第
二
十
六
條
第
七
條
:
剝
奪
或
妨
礙
見
童
接
受
國
民
教
育
之
機
會
或
非
法
移
送
見
童

至
國
外
就
學
。

4

第
三
十
五
條
•. 

任
何
人
發
現
連
反
第
二
十
六
條...... 

應
立
即
向
主
管
機
關
報
告
，
至

遲
不
得
超
過
二
十
四
小
時
。

﹒
罰
則.. 

l

第
四
十
四
條
第
二
項•• 

違
反
第
二
十
六
條...... 
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
下
罰
搓
，
並
公
布
其
姓
名
。

2

第
四
十
八
條
:
父
母...... 

違
反
第
二
十
六
條..•..• 
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
導
(
個
案
五
〉

﹒
個
案
額
型•. 

保
母
傷
害
幼
嬰

﹒
資
料
來
源.• 

大
成
報
(
八
十
二
年
五
月
二
十
九
日
)

﹒
報
紙
標
題.. 

男
嬰
遭
保
母
掌
擱
成
殘
，
又
不
出
面
處
理
，
母
親
含
淚
控
訴
，
警
方
偵
辦

﹒
案
主.. 

呂
姓
男
嬰
，
一
歲
，
由
保
母
照
顧

﹒
報
導
內
容•. 

案
主
母
親
經
人
介
紹
，
把
他
托
給
洪
姓
保
母
照
顧
，
某
日
凌
晨
三
時
，
案

主
母
親
接
到
保
母
電
話
，
案
主
病
危
，
並
己
送
三
軍
總
醫
院
急
救
，
經
醫
師
檢
查
，
發

現
案
主
雙
頰
及
額
頭
全
部
瘀
血
，
且
左
耳
有
出
血
，
雖
經
急
救
暫
時
挽
回
一
命
，
但
己

造
成
大
腦
受
損
。

﹒
違
反
兒
福
法
條
文.. 

1

第
二
十
六
條
:
任
何
人
對
於
兒
童
不
得
有
左
列
行
為

••...... 

第
二
款
身
心
虐
待.. 

2

第
三
十
四
條
:
父
母...... 

由
不
適
當
之
人
代
為
照
顧
。

.
罰
則•• 

l

第
四
十
二
條
:
利
用
或
對
見
童
犯
罪
者
，
加
重
其
刑
至
二
分
之
一

.... 

2

第
四
十
四
條
.•...... 

違
反
第
二
十
六
條
...... 
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元
以
上
十
二
萬
元
以
下

罰
鍍
並
公
布
姓
名
。

3

第
四
十
八
條.•.... 
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。

〈
個
案
六
〉

﹒
個
案
頡
型•• 

智
障
女
童
行
乞

﹒
資
料
來
源.. 

聯
合
報
(
八
十
二
年
六
月
九
日
)

﹒
報
紙
標
題
:
智
障
女
童
行
乞
，
幼
苗
淪
為
搖
錢
樹
。
小
珊
，
十
二
歲
，
癱
瘓
跡
街
頭
，

白
天
是
生
母
的
生
計
工
具
，
晚
上
上
成
為
繼
父
的
凌
虐
對
象
。

﹒
案
主•. 

小
珊
，
十
二
歲
，
智
障
且
半
身
癱
瘓
。

﹒
個
案
歷
史.• 

案
主
是
母
和
前
夫
所
生
，
生
下
後
下
半
身
就
癱
瘓
，
周
歲
時
發
高
燒
，
又

沒
錢
就
醫
，
變
成
智
障
。
案
主
繼
父
是
計
程
車
司
機
，
嗜
賭
如
命
，
不
顧
家
計
，
其
母

利
用
案
主
行
乞
謀
生
，
並
經
常
遭
繼
父
虐
待
，
包
括
身
體
凌
虐
和
性
虐
待
，
後
經
女
警

隊
發
現
而
告
發
。

﹒
違
反
見
福
法
條
文•. 

L

第
二
條
第
三
項
:
殘
障
兒
童
之
父
母...... 

得
申
請
警
政
機
關
，
建
立
殘
障
兒
童
之
指

紋
資
料
。

2

第
十
三
條
第
二
款

•• 

對
發
展
遲
緩
之
特
殊
兒
童
，
建
立
早
期
通
報
系
統
，
並
提
供
早

期
療
育
服
務
。

3

第
十
五
條
第
二
款.• 

見
童
有
立
即
接
受
診
治
之
必
要
，
但
未
醫
者
。

4

第
二
十
六
條•• 

任
何
人
不
得
對
見
童
有
左
列
行
為
........ 

第
二
款
、
身
心
虐
待
;

...... 

第
四
款
、
利
用
殘
障
或
畸
型
兒
童
供
人
參
觀
;....
.. 
第
五
款
，
利
用
見
童
行
乞

期五十六第刊季展發區社-156一



5
.
第
四
十
二
條
:
對
發
展
遲
緩
及
身
心
不
健
全
之
特
殊
見
童
，
應
按
其
需
要
，
給
予
早

期
療
育
、
醫
療
，
就
學
方
面
之
特
殊
照
顧
。

﹒
罰
則•• 

l

第
四
十
條
••••.•.. 

得
向
法
院
聲
請
宣
告
停
止
其
親
權
或
監
護
權
，
男
行
選
定
監
護
人

2

第
四
十
四
條
•....... 

處
新
台
幣
一
萬
至
十
二
萬
元
之
罰
鈕
，
並
公
布
姓
名
。

n
a第
四
十
八
條••..•... 

接
受
四
小
時
以
上
之
親
職
教
育
輔
導
。

七
、
建

議

H
加
強
見
一
幅
法
之
宣
導
﹒
.

民
國
六
十
二
年
公
布
之
見
福
法
，
到
了
二
十
年
後
的
今
天
，
尚
有
人
不
知
有
該
法
。

政
府
實
在
應
透
過
各
種
途
徑
廣
為
宣
傳
，
使
兒
一
幅
法
成
為
生
活
中
的
一
部
分
，
熟
悉
並
遭

守
之
。

叫
擴
大
編
制
、
廣
列
預
算
.. 

要
落
實
兒
福
法
，
「
人
」
和
「
錢
」
是
兩
個
重
要
的
因
素
。
沒
人
又
沒
錢
要
如
何
推

動
呢
?
所
謂
巧
婦
難
為
無
米
炊
'
故
主
管
單
位
應
克
服
各
種
困
難
，
尋
求
各
方
的
支
持
。

臼
建
立
優
先
順
序
﹒
.

依
據
兒
童
福
利
法
各
項
規
定
，
選
出
輕
重
緩
急
，
分
別
施
行
其
範
定
事
項
;
並
視
其

財
力
、
人
力
和
難
易
度
，
逐
步
推
展
。

倒
分
工
合
作
.. 

將
兒
童
福
利
法
所
必
須
推
展
的
工
作
區
隔
，
那
些
工
作
該
由
政
府
負
責
，
那
些
工
作

可
由
民
間
推
動
，
那
些
工
作
可
以
共
同
合
作
搭
配
。
可
委
託
民
間
來
做
的，
則
儘
量
委
託

'
以
減
輕
政
府
的
負
荷
量

，
避
免
造
成
政
府
什
麼
都
做
卻
又
什
麼
都
沒
有
做
。
況
且
民
間

之
資
源
取
之
不
盡
，
用
之
不
竭
，
只
要
能
建
立
一
套
良
好
的
制
度
以
誘
導
、
鼓
勵
和
輔
助

等
方
式
，
相
信
必
可
達
成
目
的
。

因
成
立
見
童
福
利
法
推
動
委
員
會
﹒
.

由
熱
心
於
兒
童
工
作
的
民
間
機
構
或
個
人
所
組
成
，
針
對
兒
童
福
利
法
實
施
情
形
每

年
提
出
報
告
，
以
提
供
給
民
聞
機
構
和
政
府
單
位
參
考
，
並
做
為
調
整
和
改
進
之
依
據
。

1
、
全
日

，
/
九

Z
M
W

主豆

"口

修
正
後
的
「
兒
童
福
利
法
」
雖
不
敢
說
是
疏
而
不
漏
、
完
美
無
暇
，
但
在
修
正
過
程

中
，
其
考
量
的
層
面
寬
廣
，
並
朝
向
務
實
和
前
瞻
性
的
方
向
訂
正
，
稱
得
上
是

一
部
結
合

民
間
許
多
關
心
兒
童
工
作
的
學
者
、
專
家
及
政
府
機
關
的
官
員
所
共
同
擬
定
完
成
的
法
案

。
經
由
政
府
和
民
間
共
同
努
力
，
確
實
依
據
新
法
執
行
，
並
彙
集
其
缺
點
與
難
行
之
處
，

提
供
下
次
修
法
之
依
據
，
是
當
前
亟
待
落
實
兒
福
法
的
方
向
。

例
如
日
本
之
見
童
福
祉
法

，
已
有
多
次
修
正
，
以
求
更
符
合
兒
童
之
需
求
。
在
周
詳
，
可
行
的
法
規
下
，
必
能
為
我

們
下
一
代
提
供

一
個
更
良
好
的
福
利
環
境
。
畢
竟
，
確
保
見
童
與
生
俱
有
的
權
利
，
是
我

們
成
年
人
無
旁
貸
，
不
可
推
蠢
的
責
任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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